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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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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

 

壹、會次：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。 

貳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06 月 10日上午 10:00時整。 

参、會議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肆、出席人員姓名人數：韋忠貞、阮嬪、朱彥政、蔡特文、李振榮、

張順和、簡新茂等七名。 

伍、列席人員職別姓名：鄉長周英傑、秘書周進華、民政課長張美珍、

財經課長黃莫愁、觀光農業課長余金珍、社會課長李志杰、行政

課課長方文振、清潔隊隊長周亞嵐、主計主任郭永豐、人事管理

員周凡宜、圖書館管理員曹毓嫻、幼兒園園長柯雅惠、秘書羅成

信、組員馮慧芳、組員黃屏盈。 

陸、會議主席：韋忠貞。 

柒、紀錄員姓名：黃屏盈、康麗君。 

捌、會議主席致詞:今天是我們第 21屆第 7 次臨時會，在會議開始以

前用我們的宗教信仰我們一起禱告。周鄉長、阮副主席、周祕書、

所會的兩位秘書，各位公所的單位主管、本會代表、同仁大家平

安，今天是我們第 21屆第 7 次臨時會，第一次的開議首先感謝

周鄉長率領團隊來參加，相信這三天的臨時會都能圓滿，也透過

這次的臨時會可以在業務上來交換心得我們的會議就開始。 



4 

 

 

 

 

 

玖、報告議事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人：秘書羅成信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07次臨時大會議事日程 

日期 會次 時間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
備

註 

109年 

6月 10

日 

（星期

三） 

預備會

議及第

一次會

議 

8:00-17:00 
一、代表報到。 

二、審議議事日程。  
  

109年 

6月 11

日 

（星期

四） 

第二次 

會議 
8:00-17:00 

橋西公墓、下丹路公墓、中心崙公

墓、新內獅公墓及南世公墓豪大雨

災後勘查  

  

109年 

6月 12

日 

（星期

五） 

第三次 

會議 
8:00-17:00 

• 業務報告: 

1. 橋西公墓、下丹路公墓、中

心崙公墓、新內獅公墓及南

世公墓豪大雨災後處置情形

報告。 

2. 五月分豪大雨各村災情報告

及處置情形。 

二、討論提案： 

1. 鄉公所提案。 

2. 代表提案。 

三、臨時動議(意見交換) 

四、主席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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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散會 

主席韋忠貞問:謝謝羅秘書針對議事日程的報告，請同仁看看對這三

天的議事日程有什麼意見，1號代表請發言。 

代表朱彥政問:建議第三天增加針對災情做說明報告還有處置情形，

如果有拍照也給我們看一下謝謝。 

主席韋忠貞問﹕1號代表的意見非常好，各位代表有沒有覆議的，同

意的舉手，好，通過。好，還有沒有其他代表針對三天的議事日

程要增加或修正的，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表決，這三天的議事日

程通過的舉手，好今天上午的會議就到此結束，請起立敬禮散會。 

拾、散會: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06月 25日上午 11:30時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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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第二次會議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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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

 

壹、會次：第二次會議。 

貳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06 月 11日上午 8:00時整。 

参、會議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肆、出席人員姓名人數：韋忠貞、阮嬪、朱彥政、蔡特文、李振榮、

張順和、簡新茂等七名。 

伍、列席人員職別姓名：鄉長周英傑、秘書周進華、民政課長張美珍、

財經課長黃莫愁、觀光農業課長余金珍、社會課長李志杰、行政

課課長方文振、清潔隊隊長周亞嵐、主計主任郭永豐、人事管理

員周凡宜、圖書館管理員曹毓嫻、幼兒園園長柯雅惠、秘書羅成

信、組員馮慧芳、組員黃屏盈。 

陸、會議主席：(略)。 

柒、紀錄員姓名：黃屏盈、康麗君。 

捌、下村考察﹕橋西公墓、下丹路公墓、中心崙公墓、新內獅公墓及 

              南世公墓豪大雨災後勘查。 

玖、散會: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06月 11日上午 12:00 時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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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第三次會議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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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

 

壹、會次：第三次會議。 

貳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06 月 12日上午 09:00時整。 

参、會議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肆、出席人員姓名人數：韋忠貞、阮嬪、朱彥政、蔡特文、李振榮、

張順和、簡新茂等七名。 

伍、列席人員職別姓名：鄉長周英傑、秘書周進華、民政課長張美珍、

財經課長黃莫愁、觀光農業課長余金珍、社會課長李志杰、行政

課課長方文振、清潔隊隊長周亞嵐、主計主任郭永豐、人事管理

員周凡宜、圖書館管理員曹毓嫻、幼兒園園長柯雅惠、秘書羅成

信、組員馮慧芳、組員黃屏盈。 

陸、會議主席：韋忠貞。 

柒、紀錄員姓名：黃屏盈、康麗君。 

捌、會議主席致詞:開會之前按照宗教信仰請阮副主席做禱告謝謝好

周鄉長阮副主席所會的兩位秘書各課室主管代表表會同仁大家

平安今天是第三天的臨時會今天的議程有業務報告在業務報告

有分兩項一個是針對公墓的部份第二個是豪大雨情形針對議程

做報告公墓的部分由民政課做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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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業務報告:民政課 獅子鄉舊墓更新案豪大雨災後處置情形報告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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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韋忠貞問:謝謝民政課長的報告，相信針對公墓的部份各位代表

透過這個機會可以做雙向的溝通，民政課長請問南世公墓的使用

執照是否已經核定下來了? 

民政課長張美珍答:報告主席，這個部份還沒有核定下來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還沒有下來原因是什麼? 

民政課長張美珍答: 這個部份可能要請教財經課比較清楚，因為是由

財經課來申請使用執照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現在是卡到什麼 

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報告主席，上次定期會有報告過，因為廁所的問

題，後續編預算我們重新做申請執照的簽約，現在所有的資料全

部都在縣政府審查中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廁所影響力那麼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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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因為當初原設計沒有廁所，因為廁所是一個建築

物需要申請雜項執照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現在南世公墓廁所有正常使用嗎? 

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目前是封鎖的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這個怎麼辦? 

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已經重新做整理委請建築師去處理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好，確實盡快處理，請坐有請 1號代表發言。 

代表朱彥政問:請教民政課長，內獅公墓待辦事項，有關下方果農受

損部份你們怎麼處理說明一下。 

民政課長張美珍答:就廠商這邊告知已經幫他們清除，實際的狀況假

如有災情提報給我們，看他實際受損的部份有多少在做協商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好，有沒有其他代表要提問，更瞭解的，課長，請問

內獅新公墓當初我所知道的位置應該是在山頂，為什麼會是在下

方? 

民政課長張美珍答:這個部份有請教過承辦人，當初會勘會是在那筆

地的最上方，可以看到太平洋跟台灣海峽，他們考量的部份坡度

太陡，所需要的道路經費也更多，也涉及到林務局的一些土地，

所以他們經過考量也經過內部商量，討論之後就決定在那個地

方，這是請教承辦人員他的敘述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好，請坐。其實這個案子多多少少也知道，當初也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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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務局願意提供那個位置給鄉公所，既然提撥他同意了那還有什

麼問題啊!各位代表如果沒有什麼問題就進行下一個議程，還有

沒有?請 3號代表。 

代表張順和問:主席、鄉長、兩位秘書、代表會同仁、公所單位主管

大家平安，針對丹路公墓昨天有去看過，很多地方土石會滑落，

草皮因為新做的土挖過鬆鬆的下大雨絕對會滑下，來弄草皮也絕

對會滑下來，如果可以你們看過的有幾棵大樹沒有滑下來，可以

用榕樹或大葉欖仁樹種一點大的樹是不會滑動，種草皮成本也會

比較高，我想這樣比較好。另外連外道路擋土牆沒有做，所以下

雨絕對會坍下來，坍下來沒有辦法施工，請公所先把擋土牆弄起

來，豪雨一來坍下來後面工程就沒有辦法做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謝謝 3號代表的發言他的建議不錯，不管是新內獅公

墓或丹路公墓，目前看到的一些缺失，希望公所要注意到颱風及

豪大雨的季節，現在要把握這個時機去做，可能現在一直到 9月

應該是還好，颱風什麼時候來真的不知道，所以施工改進方面時

間要抓的準，不要做了結果一場颱風進來又壞掉了，這個很浪費

經費希望特別注意到，請財經課長發言。 

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有關於 3號代表所提的部份，大樹其實並沒有根

去抓地，剛剛民政課長報告的，我們技士去看過之後的建議，其

實現在汛期不要讓雨水沖刷到土壤讓它滑落，其實現在的植草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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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坡的保護，像新內獅公墓有下去旁邊有用沙包，所以在汛期當

中在沒有辦法完全就定位的情況下防汛，公所這邊會做補強，能

夠把今年汛期能夠安全平安渡過以上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謝謝財經的補充，剛剛我在講的這個部份希望能夠做

一個防範。請 4 號代表發言。 

代表李振榮問:謝謝主席，剛才聽了民政課的解說，我認為增建部份

你看南世一個廁所增建就沒有辦法過了，所以你應該先按照設計

圖先把他做好，做好了報准都已經合格再增加設施，你所謂的擋

土牆也是一樣，你做擋土牆的話你還沒核准那水保呢?核下來他

要不要處罰?你一樣的你全部就按照設計圖去做，如果會滑落的

地方就想辦法用黑網、帆布去遮蓋，等到沒有汛期你再植草，他

合格以後再去做補件、再補強這樣，我認為比較順利一點。還有

一點你說增建或補強部份，錢要從哪裡來?是要再追加嗎?還是從

所有工程款去支出?還是鄉長帶隊去找錢?請問民政課長，謝謝。 

民政課長張美珍答:謝謝 4號代表的提問，剛才我有做說明後續因為

我們有發現一些問題之後，我們會再看是否要追加或提報計畫向

上級爭取經費列入在這次的工程上面，這是屬於續辦的部份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謝謝 4號代表剛剛提出建言這是值得參考的還有沒有

代表對相關問題需要瞭解的如果沒有就下一個議程五月份豪大

雨各村災情報告及處置情形，請財經課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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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業務報告:財經課 五月分豪大雨各村災情報告及處置情形報告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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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韋忠貞問:好，謝謝財經課長的報告，接下來看看各位代表還有

沒有相關的問題，財經課長內文的 1號橋還是 2 號橋的施村長有

沒有跟你們反應?我忘記 1 號還是 2號。 

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1號、2號、3號包含橋，早在 106還是 107年就

提報到原民會的特色道路，已經錄案我們正等待核定，我們優先

把 1號橋納到追加減預算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因為這次災害你看你的手機相片，不知道是 1號橋還

是 2號橋垮下來了，你看看是不是先做處置。 

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有，因為追加已經過了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請 2號代表 

代表蔡特文問:主席、鄉長、所會兩位秘書、公所一級主管、各位代

表大家平安，災害的部份在豪大雨之後都有跟主席公所去會勘，



43 

 

 

 

 

 

剛剛看到課長的報告，我還是覺得目前公所在災後反應的速度都

非常的快、非常的有效率，針對幾個案子都處理得很快，農民、

村民都有感受到公所的積極作為，這是值得讚美的。但是因為豪

雨的部份我個人提出建議，有些莫名其妙都會存在的問題，舉例:

南世的道路，每一年都是同樣的地方，同樣的事情，只要是豪大

雨就是那兩處，從我還沒有當代表到我當代表好像就那兩處，到

底有沒有解決之道?有沒有跟鄉親討論?這當中公所當然有努

力，我還是建議有沒有解決之道?不然豪大雨來還是這樣。 

        第二個，公所針對目前施工的工程，趁在下雨的時候可以顯

露出工程需要改進的地方，例如:竹坑運動場，司令台後方是溪

流，公所有做排水系統趁這個時候去看一下到底會不會流，結果

那天我跟主席去看還是有流出來，代表這個排水系統沒有完全發

揮排水的作用。再來，有些地方我個人覺得豪大雨的時候，課長

或是公所不要只會坐在辦公桌，還是要出來看一看，我覺得還是

要設置一個機制針對豪大雨，其實也是有些工程不一定要開口契

約，清潔隊也有一些器具，可以先處理的就優先處理，不行的再

找開口契約，我覺得很多錢不是這樣子花的，明明那些東西需要

開口契約的你卻要那樣子做，南世的土我們有推土機就可以去用

了，這是一個建議，也謝謝清潔隊的隊長協助，辛苦了，謝謝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謝謝 2號代表的建議，其實看狀況可以請清潔隊協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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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絕對是給公所加分，還有沒有代表要發言的，如果沒有中場

休息 10分鐘。好，針對各村災害農路災情還有沒有什麼要做補

充或想要進行瞭解的，請阮副主席。 

副主席阮嬪問:大會主席、周鄉長、兩位所會秘書、周秘書、各單位

主管、本所同仁大家好，感謝財經課這麼用心的做一些災後的執

行報告，我這邊有一個想請教財經課跟觀農課，在最後一天的提

報當天我去找財經課的孝寬技士，我說是不是可以來得及做提

報，我給他看照片他說看相片沒有什麼結構，所以我想透過這個

時候把相片給各位看看，是不是可以提報或用提案的方式來做執

行， 

    你看這個地方是在新路 galunan的野溪，這次五月豪雨很多農田

都被流失掉，因為上面都是農民的山蘇園還有一個農路是往 

cilauken 的地方，很多遊客都往那邊去做露營，剛好野溪上面還

有一個電線桿幾乎都已經到那邊，如果再不關心野溪整治可能會

對農民土地流失造成很大的損失，如果看這些照片損失很大技士

說沒有結構不能提報災害，所以請問觀農課或財經課長用什麼樣

的方式，才能把野溪對農民山蘇園的損失做補償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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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謝謝副主席的提問，的確在那天副主席有去公

所，承辦也有跟我提，剛剛在報告有提過提報縣政府的災復工程

是在 6 月 10日晚上 12點，所有的災復工程提報一定是要去做現

勘，整個設計出來的工項、項目、金額一定要計算的清楚，這個

是在屏東縣政府觀光設施，提報縣政府的災復工程一定是要公共

設施，設施的意思就是孝寬講的必須要有結構，這是提報到縣政

府的部份，從照片來看先釐清:第一個土地在哪個地方，電線桿

是在哪個地方，我們會去做現場的判斷，假如是私人土地面臨到

天然災害，必須要做什麼樣的救濟、陳情，如果是野溪河川的部

份，當然本課會派人過去提報水保計畫，水保計畫就是送到縣政

府或是水保分局，如果真的是非常嚴重，再來假設他真的不符合

報縣政府或水保分局所謂的提報計畫核定補助的要件，公所這裡

會建議副座做提案的方式讓我們做後續的研處，謝謝。 

副主席阮嬪問:謝謝財經課，所以要提案的方式做提報是嗎?是不是能

夠安排時間去看再做定奪。  

財經課長黃莫愁答:可以這兩天白技士跟縣府在勘察，這兩天他比較

忙碌，等他有空會交代他，他有時間馬上跟阮副座聯繫去現場做

現勘。 

副主席阮嬪問:謝謝，請坐。 

觀光農業課長余金珍答:我來說明災害救助的部份，地上物如果是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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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救助因為屏東縣我們這裡救助只有胡瓜芝

麻玉米如果私人流失部份可以提報還要去現勘到底是私人還是

公共的以上   

副主席阮嬪問:好，瞭解了，請坐。 

主席韋忠貞問:好，我們就擇日財經課、觀農課一起去會勘，會勘完

看看有沒有農地流失的部份，第二個野溪整治的部份，看看有沒

有必要性來呈報上面相關水保局，還有沒有代表想要詢問瞭解

的，沒有的話下一個議程。代表提案的部份總共有 6案，剛剛阮

副座一併列提案送到鄉公所，如果代表會後還有臨時想到的部

份，一併把你的提案交給議事組送到鄉公所，好，代表提案議決

通過的舉手，好，通過，謝謝。下一個議程臨時動議，好，沒有。

周鄉長、阮副主席、所會的兩位秘書、各課室主管、本會代表大

家辛苦了，特別昨天的太陽特別炎熱，我們好像都有一點中暑，

所以說昨天沒有辦法跟國軍一起用餐，不管怎麼樣確實在這次的

臨時會有很多的豪大雨之後所影響的層面，尤其是各村的工程影

響蠻大的，相信公所這邊會一一處理，感謝周鄉長率領所有的團

隊，確實非常辛苦，也漸進入佳境，也可以立即處理相關問題，

最後周鄉長時間留給你，有沒有要做報告的。 

鄉長周英傑答: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、兩秘書、公所一級主管及

代表會的同仁大家平安，謝謝大家給我們做這麼多指導，在很多



48 

 

 

 

 

 

地方公所在執行上要完善，要完整，選民有感的話，很多時候仰

仗代表會給予很多的指導，透過充份的溝通才能執行在每個地

方，感謝代表會給這麼多的指導，我想公所在這一年半以來真是

漸入佳境，倒吃甘蔗，在很多的地方同仁真的是盡心盡力，在代

表會這麼多提案當中，也是逐一對各位每一個提案當作自己的事

來辦理，利用這個機會謝謝各位代表給我們指導，我想未來我們

會更加努力，也希望代表多多給我們鞭策，讓我們公所的團隊更

加的堅持，辦事效率更快，謝謝大家。  

主席韋忠貞問:謝謝鄉長一番勉勵的話，我相信所會和諧才是發揮很

大的力量，才能讓鄉民得到最大的福祉，今天上午的會就到一個

段落，起立，互道平安，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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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代表提案:共 7案。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
朱彥政 

張順和 

案由 中心崙第 3鄰後方無排水系統，建請設設排水系統乙案 

理     

由 

中心崙第三鄰後方為芒果農地，因無排水系統，導致豪雨季

時，土石流水溢流入第三鄰各家戶，為確保村民財產安全，建

請公所增設排水系統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先期會勘、進而完成鄉親所望，確保鄉親人身財產安

全。 

查     

見 

審     

意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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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2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
朱彥政 

張順和 

案由 竹坑村第二鄰上方產業道路增設排水系統乙案 

理     

由 

竹坑村第二鄰上方往墳墓產業道路因無設置排水系統，汛期期

間上方排水溝流水暴漲至道路上，導致路面淹水且濕滑，造成

多數村民行車安全危害，建請盡早設置排水系統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盡早會勘，完成增設排水系統，以利部落與村民安全。 

查     

見 

審     

意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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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3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
朱彥政 

張順和 

案由 
竹坑村谷苓溪部落無民生用水(自來水)，建請公所協助部落用

水事宜。 

理     

由 

竹坑村谷苓溪部落年無自來水可使用，多數村民生活用水皆已

使用自接山水，一旦豪雨季或颱風季節，山水皆無法使用，如

此環境期盼公家單位予以協助，創造友善環境，給鄉親安居樂

業的生活與期望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先期會勘、進而邀請地方幹部研議可行之方向及辦

法，尋求相關資源，爭取部落、村民所望。 

查     

見 

審     

意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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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4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
朱彥政 

張順和 

案由 獅子村和平部落中段果園上方溪流設置排水系統乙案 

理     

由 

和平部落該農地上方為溪流下游，且無設置排水系統，豪雨季

時溪流暴漲，導致農地大面積淹水，農地無法務農，危害果農

財產安全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盡早於汛期前完成會勘，協請相關權責單位協助爭取

排水設施，以確保農民財產安全。 

查     

見 

審     

意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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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5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
朱彥政 

張順和 

案由 獅子村和平部落往墳墓產業道路增設排水系統乙案 

理     

由 

和平部落往墳墓產業道路，為多數農民往農地之主要道路，該

地段較低窪，易積水，汛期時期，因無設置排水系統，導致產

業道路淹水，車輛皆無法通過，以致農地無法務農，更危害果

農財產人身安全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盡早於汛期前完成會勘，協請協助爭取排水設施，以

確保農民財產人身安全。 

查     

見 

審     

意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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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6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蔡特文 附署人 
朱彥政 

張順和 

案由 竹坑村谷苓溪產業道路增設排水系統乙案。 

理     

由 

竹坑村谷苓溪產業道路因無設置排水系統，汛期期間上方排水

溝流水暴漲至道路上，導致路面淹水且濕滑，造成多數村民行

車安全危害，建請盡早設置排水系統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盡早會勘，完成增設排水系統，以利部落與村民安全。 

查     

見 

審     

意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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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7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
韋忠貞 

阮嬪 

案由 楓林村第七鄰 3 號後方增設排水溝案。 

理     

由 

竹坑村谷苓溪產業道路因無設置排水系統，汛期期間上方排水

溝流水暴漲至道路上，導致路面淹水且濕滑，造成多數村民行

車安全危害，建請盡早設置排水系統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盡早會勘，完成增設排水系統，以利部落與村民安全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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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8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朱彥政 附署人 
張順和 

李振榮 

案由 
建請公所於七里溪（5號橋）上方支流，建造便橋已利農民機

具及農作物搬運便利。 

理     

由 

該處農地種植芒果，豪雨時無法將農業機具進入農地施作，以

及農作物必須靠人力搬運，極為不便，為確保農民生命財產安

全，建請公所建造便橋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鄉公所勘查協助施作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
 

 

 



57 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9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朱彥政 附署人 
張順和 

李振榮 

案由 建請公所改善通往卡優峰瀑布農路乙案。 

理     

由 

該路段因卡優峰瀑布施工大型機具及車輛進入及豪雨沖刷造

成路面毀損，為確保遊客及農民人車安全，建請公所鋪設水泥

路面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鄉公所勘查協助施作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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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0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朱彥政 附署人 
張順和 

李振榮 

案由 建請公所改善通往舊內獅部落產業道路乙案。 

理     

由 

該路段為通往舊內獅部落唯一道路因豪雨沖刷造成路面坍

方，造成農民行車安全危害，建請公所盡早修復，確保農民人

車安全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鄉公所勘查協助施作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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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1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朱彥政 附署人 
張順和 

李振榮 

案由 建請公所改善七里溪 5號旁產業道路乙案。 

理     

由 

該路段為農民出入唯一主要道路，因豪雨沖刷造成路面掏空，

造成農民行車安全危害，建請公所盡早修復，確保農民人車安

全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鄉公所勘查協助施作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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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2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朱彥政 附署人 
張順和 

李振榮 

案由 建請公所改善七里溪 4號橋旁堤防乙案。 

理     

由 

該橋樑為農民出入唯一主要道路，因豪雨沖刷造成堤防掏空，

建請公所盡早修復，確保農民人車安全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鄉公所勘查協助施作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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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3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李振榮 附署人 張順和 

案由 草埔農路吧撒哪法建請清理路面雜草及土石。 

理     

由 

草埔農路吧撒哪法，草埔橋右側+500 公尺支線，路面雜草叢

生及邊坡土石滑落，阻斷通行建請公所協助清理，以利村民通

行及施做農務。 

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派員勘查並盡速改善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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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4 類別 經建  提案人 李振榮 附署人 張順和 

案由 草埔農路建請增設水泥護欄。 

理     

由 

草埔農路地名:佳龍，台九線往台東方向行經草埔橋+200公尺

側入口起 300公尺處斜坡彎道，建請鄉公所增設水泥護欄，以

保村民行的安全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公所派員勘查並盡速增設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
 

 

拾壹、散會: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06月 12日上午 12:00時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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